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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47

证券简称：

ST

新光 公告编号：

2019－106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光圆成” ）于近期收到了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2019】浙07民初168号之一）。 现将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及案件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9年4月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8）。 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浙江新光建材装饰城开发

有限公司、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周晓光、虞云新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二、进展情况

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各方达成庭外和解为由于2019年9月18

日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撤回起诉。

案件受理费3103747元，减半收取1551873.5元，由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负担，本院依法准予免交。 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负担。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本次披露的诉讼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连续十二个月未达到重大诉讼披露标准的其他诉讼涉案总

金额为22169.24万元。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此次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撤回起诉， 对公司财务状况无重大影

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

网。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269

证券简称：海鸥股份 公告编号：

2019-111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基本情况: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鸥股份” 或“公司” ）董事、

副总经理杨华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持有公司股份5,679,6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21%。 上述股份全部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 该部分股份已于

2019年5月 17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2019年6月29日披露了《江苏海鸥冷却

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58），2019年10月18日公司披露了《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

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3）。截至2019年12月24日，杨华

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共计减持公司股份914,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本次减持计划实

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杨华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5,679,600 6.21% IPO前取得：5,679,6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杨华 914,700 1%

2019/7/20～

2019/12/24

集中竞

价交易

13.21 －

13.83

12,267,

938.00

已完成

4,764,

900

5.21%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12/26

证券代码：

002548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

2019-175

债券代码：

128036

债券简称：金农转债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副总经理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公司副总经理赵祖凯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1日披露了《关于

公司副总经理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司副总经理赵祖凯先生计划在公告发布之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票不超过21,300股，减持

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0050%。 （若此期间公司发生股份回购注销、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截至2019年12月24日，赵祖凯先生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其在减持期间未减持公司股

份，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的

要求，现将赵祖凯先生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赵祖凯先生在减持计划期间未减持公司股份，截至本公告日，其持有公司股份85,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198%。

二、其他情况说明

1、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赵祖凯先生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赵祖凯先生的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计划实

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不存在差异。

3、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截至本公告日，减持期限已届满，赵祖凯先生未减持，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1003

证券简称：柳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47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2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柳州市北雀路117号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809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20,655,5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943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董事长陈有升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裴侃先生及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续聘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0,649,086 99.9996 3,600 0.0002 2,900 0.0002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万宝、林妙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129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

2019-101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子项目及新增实施主体和地点暨延期

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拟变更“太极集团膜分离浓缩系列创新工艺及新产能建设项目” 和“太极集团科技创新

中心项目” 中的子项目，并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以及募投项目延期完成事项。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7】1366号）核准，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股票129,996,744股，发行价格为15.3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

996,749,987.84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34,350,232.6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62,399,

755.24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8年1月16日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内，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天健验〔2018〕8-2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2019年11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已投入金

额

尚未投入金额

1

太极集团膜分离浓缩系列创新工艺及新产能建设项

目

115,000.00 22,139.64 92,860.36

2 太极集团科技创新中心项目 19,775.00 2,117.00 17,658.00

3 太极天胶原料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9,900.00 5,792.86 4,107.14

4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55,000.00 52,000.00 3,000.00

合计 199,675.00 82,049.50 117,625.50

（三）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1、太极集团膜分离浓缩系列创新工艺及新产能建设项目（以下简称：膜分离项目）

（1）新增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膜分离项目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涪陵药厂）及其涪陵区龙桥厂区。

（2）工艺设备子项调整：

根据公司建设实际使用需求，公司拟对原膜分离项目中“工艺设备” 进行调整。

（3）终止太极集团重庆桐君阁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君阁药厂）茶园厂区膜分离项目实

施。

2、太极集团科技创新中心项目（以下简称：科创中心项目）

（1）调整科创中心项目科研子项目及设备变更

公司拟对科创中心项目科研子项目进行优化调整， 由原来三个科研中心调整为四个科研中心，

并对科研设备按照实际使用及投资进度进行调整。

（2）新增科创中心项目实施地点

为充分利用重庆主城区优势，科创中心项目拟增加实施地点：重庆市渝北区恒山东路18号大竹

林厂区。

（3）调整科创中心项目科研项目投入

因科创中心科研项目进度原因或者国家政策等原因，拟对部分科研项目进行调整，并增加科研

项目实施主体涪陵药厂。

公司于2019年12月24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子项目及新增实施主体和地点暨延期完成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募集资金部分项目变更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原因及变更情况

（一）拟变更项目原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已投入金

额

尚未投入金额

1

太极集团膜分离浓缩系列创新工艺及

新产能建设项目

150,000.00 115,000.00 22,139.64 92,860.36

2 太极集团科技创新中心项目 20,000.00 19,775.00 2,117.00 17,658.00

截止2019年11月30日，膜分离项目使用募集资金22,139.64万元，尚余92,860.36万元未使用。该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药业）和桐君阁药厂，实施

地点为西南药业和桐君阁药厂在重庆市涪陵区李渡工业新区太极医药城。

截止2019年11月30日，科创中心项目使用募集资金2,117.00万元，尚余17,658.00万元未使用。

该项目实施主体为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膜分离项目变更原因及情况

1、变更原因

（1）新增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根据涪陵区城市规划，涪陵药厂位于涪陵区百花路8号的厂区已纳入退城入园规划，为加快涪陵

药厂新厂区修建，以及满足涪陵药厂的产品生产需求和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增加膜分离

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为涪陵药厂及其涪陵区龙桥生产厂区。

（2）调整膜分离子项目中工艺设备使用类型

由于公司前期在募集资金预案中，对工艺设备的安装工程费用预估不足，原计划使用情况不符

合目前投资需求，公司拟对原膜分离项目中“工艺设备”按照实际使用情况进行调整，调整后更符合

公司实际使用需求。

（3）2018年8月16日，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议案》，增加膜分离项目实施地点，新增桐君阁

药厂茶园厂区为实施地点之一，由于桐君阁药厂近2年销售收入增长较快，产能严重不足，现因桐君

阁药厂茶园厂区规划调整，桐君阁药厂茶园厂区建设项目无法在原计划2020年8月前完成，致募集

资金使用周期过长，为加快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意桐君阁药厂茶园厂区膜分离项目不再继续使用

募集资金，该厂区后期项目建设资金由该公司以自筹资金支付。

2、变更后项目投入情况

公司拟增加膜分离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即增加实施主体———涪陵药厂及其涪陵区龙桥生产厂

区。同时将募集资金项目膜分离项目中“工艺设备”具体使用类型按照项目实际使用需求进行调整。

具体如下：

（1）增加膜分离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涪陵药厂及其涪陵区龙桥生产厂区，涪陵药厂龙

桥生产厂区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以实际使用为准，超出募集资金部分，该公司使用自筹资金进行支付。

（2）原膜分离项目中“工艺设备”按照实际使用需求进行调整，调整如下：

单位：万元

工程或费用名称 设备购置费 安装工程费 小计 募集资金投入

变更前 工艺设备 75,331.00 8,369.00 83,700.00 79,000.00

变更后 工艺设备 58,497.03 20,502.97 79,000.00 79,000.00

公司根据上述变更募集资金部分投资子项目情况，重新编制了《太极集团膜分离浓缩系列创新

工艺及新产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调整后的膜分离项目完成时间为2020年，该项目建成后，

2021年开始逐步投产，预计该项目开始运营的10年内，年均销售收入327,482.95万元，年均税后利润

22,489.89万元，投资净利润率为13.74%；投资回收期（不含建设期，所得税后）为7.08年。

（三）科创中心项目变更原因及情况

1、变更原因

（1）调整科创中心项目科研子项目

为优化、细化科研中心设置，明确科研中心的研发方向、特色和整合研发资源，将对原三个科研

中心进行优化和补充，调整为四个科研中心，变更前后科研中心功能未减少。

（2）新增实施地点

为更好地整合研发资源，充分利用重庆主城区的地理优势，共享重庆市高校及科研机构资源，保

持公司与国内外其他研发机构的信息沟通，便于与全国科研机构人员协调交流，有效整合中药及化

学药研发资源，推动其产业化转化。 科创中心项目在原基础上增加化学药研发中心和生物药及大健

康产品研发中心的实施地点。

（3）调整科创中心项目子项目———科研中心设备

公司在编制科创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时，所选设备符合当时要求。因项目实施时间较长，为

满足科研设备安装及公司目前使用实际需要，公司在经过反复论证后，拟对科研设备进行调整，调整

后更符合实际使用需求。

（4）调整科创中心项目的科研项目投入并新增实施主体

对于科创中心项目中“科研项目投入” 子项目，因科研项目本身进度原因或者国家政策等原因，

部分科研项目不能按照原计划完成募集资金的使用，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对科创中心

项目中“科研项目投入” 内容进行调整，将原科研项目暂未使用募集资金投入新科研项目中，原科研

项目后续支出使用公司自筹资金，并新增实施主体涪陵药厂。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原计划投入 已投入金额 余额 变更原因

1

藿香正气口服液标准化

建设项目

2,000.00 1,367.00 633.00

已完成结题研究， 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结余633

万元。

2

中药五类新药丹七通脉

片临床批文转让

720.00 0.00 720.00

该项目研发正常进行，合同约定的下一付款时间

未到，预计所需时间较长，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 公司将以自筹资金支付本项目所需资金，

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结余720万元。

3

通天口服液药物经济学

评价

489.00 0.00 489.00

因产品营销策略调整，该项目暂停研发，原计划

投入募集资金结余489万元。

4

鼻窦炎口服液上市后再

评价

448.00 375.00 73.00

项目预计2020年结束，预计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结余73万元。

5

中药六类新药芪灯明目

胶囊转让

400.00 0.00 400.00

该项目研发正常进行，合同约定的下一付款时间

未到，预计所需时间较长，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 公司将以自筹资金支付本项目所需资金，

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结余400万元。

6

中药配方颗粒工艺和质

量标准的研究开发（1）

570.00 375.00 195.00

由于国家中药配方颗粒政策滞后影响，至2019年

10月国家药典会才公示了160个配方颗粒的质量

标准，导致我司的配方颗粒研发滞后，现调整为

研发重点为中试研究及工业化生产。 该项目原计

划投入募集资金结余195万元。

7

中药配方颗粒工艺和

质量标准的研究开发

（2）

8

新药丹七通脉片IIb期临

床研究

148.00 0.00 148.00

该项目现为国家科技部课题，项目经费已使用国

拨经费和自筹资金支付。 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结

余148万元。

合计 4,775.00 2,117.00 2,658.00

2、变更后科创中心项目科研子项目

（1）调整科创中心项目科研子项目

科创中心项目子项目———科研中心 科研中心名称

变更前的科研中心

①新药筛选及临床评价中心

②药物一致性评价中心

③中成药制剂工程中心

变更后的科研中心

①中药研发中心

②化学药研发中心

③生物药及大健康产品研发中心

④中成药制剂工程中心

变更后科创中心项目科研子项目功能及研究方向如下：

①中药研发中心：按照中药产业的发展战略，加速创新中药、经典名方、改良新药等的研究和开

发。重点围绕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重大疾病，重点筛选和开发临床疗效较确切、安全性好的

经典名方、医院制剂等中药新药，以及中药配方颗粒，进行前期的药学研究。 对公司已上市中药产品

的生产工艺变更、技术攻关提供技术支持，致力于现代中药大品种的培育，为中药企业提供持续产品

支撑；努力构建覆盖中药材种植、生产过程、上市后评价等药品全生命周期中各个环节的中药研发体

系，涵盖中药材溯源研究、质量标准体系提升、工艺优化及技术攻关等。

②中成药制剂工程中心：集团中成药中试研发基地。为集团创新中药的产业化转化、现有品种的

技术攻关提供系统的中试放大研究支持。 同时可进行小批量中药品种生产及定制生产。

③化学药研发中心：主要承担集团创新化学药、改良型新药、仿制药（含一致性评价）的研制。按

照化学药产业的发展战略，建立创新药-改良型新药-仿制药完善的化学药研发中心。 突出创新，建

立创新药筛选及研发中心，致力于抗肿瘤，糖尿病、镇痛等领域新药的研发。 重点立足缓控释创新制

剂的开发，以新型制剂技术开发为技术核心，建立高水平、有特色的化学药创新制剂研发中心。 建立

仿制药研制平台，继续推进集团重点品种的一致性评价。 为企业提供持续的产品支撑。

④生物药及大健康产品研发中心： 主要开展生物药及大健康产品的研制开发和生物技术的应

用。 采用DNA分子鉴别技术，对集团重点药材饮片，如川贝母、半夏、阿胶等进行真伪鉴别，为公司药

材真伪鉴别提供技术支持。开展阿胶、银耳等药食同源系列产品深度研发，植物养护化妆品等大健康

产品系统深度开发，开发更多的高附加值的大健康产品，丰富集团大健康产品结构。

（2）新增科创中心项目实施地点

科创中心项目在原基础上增加化学药研发中心和生物药及大健康产品研发中心，实施地点新增

为重庆市渝北区恒山东路18号大竹林厂区；中药研发中心和中成药制剂工程中心仍在重庆市涪陵区

李渡工业新区太极医药城保持不变。

（3）调整科创中心项目子项目———科研中心设备

①调整前设备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设备类型 金额 本次募集资金投入 已投入金额

1 口服固体制剂设备 6,142.00 6,142.00 0.00

1.1 口服固体制剂设备组 3,412.90 3,412.90 0.00

1.2 样品测定仪器组 2,133.60 2,133.60 0.00

1.3 数据管理系统 250.00 250.00 0.00

1.4 分析仪器及设备 133.30 133.30 0.00

1.5 液体制剂设备 131.00 131.00 0.00

1.6 其他辅助设备 81.20 81.20 0.00

2 中药研发工艺设备 4,983.16 4,983.16 0.00

2.1 胶囊相关提取浓缩设备组 2,096.00 2,096.00 0.00

2.2 实验室设备仪器 632.36 632.36 0.00

2.3 软胶囊填充设备组 569.00 569.00 0.00

2.4 颗粒、胶囊剂制粒包装 567.60 567.60 0.00

2.5 口服液灌装设备 350.00 350.00 0.00

2.6 糖浆剂灌装设备 275.00 275.00 0.00

2.7 片剂压制设备组 272.00 272.00 0.00

2.8 包装生产线 150.00 150.00 0.00

2.9 前处理设备 71.20 71.20 0.00

3 配套综合分析仪器设备组 3,874.84 3,874.84 0.00

合计 15,000.00 15,000.00 0.00

以上设备购置费用目前尚未使用。

②调整后设备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费用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投入

1 实验设施安装调试费 9971.20

1.1 基础设施设备装修安装 3,760.00

1.2 强电工程 960.00

1.3 弱电工程 500.00

1.4 通风及自控工程 980.00

1.5 舒适性空调工程 520.00

1.6 洁净及自控工程 1,050.00

1.7 给排水工程 215.00

1.8 实验室废水处理工程 120.00

1.9 中央纯水工程 200.00

1.10 供气工程 200.00

1.11 实验室设备部分 1,466.20

2 试验设备购置安装费 5,028.80

2.1 中药研发中心设备

2.1.1 中药研发小试设备 141.20

2.1.2 中药研发质量研究设备 667.60

2.1.3 中药检验设备 885.00

2.2 中成药制剂工程中心设备

2.2.1 中药中试提取及制剂设备 1,185.00

2.3 化学药研发中心设备

2.3.1 化学药口服固体制剂设备 572.00

2.3.2 化学药液体制剂设备 255.00

2.3.3 化学药质量研究设备 886.00

2.3.4 合成研究设备 190.00

2.4 生物药及大健康研发中心设备

2.4.1 生物药及大健康研发设备 247.00

合计 15,000.00

（4）调整科创中心项目的科研项目投入

①调整前的科研项目募集资金投入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原计划投入募集

资金投入

已投入金额 余额

1 藿香正气口服液标准化建设项目 2,000.00 1,367.00 633.00

2 中药五类新药丹七通脉片临床批文转让 720.00 0.00 720.00

3 通天口服液药物经济学评价 489.00 0.00 489.00

4 鼻窦炎口服液上市后再评价 448.00 375.00 73.00

5 中药六类新药芪灯明目胶囊转让 400.00 0.00 400.00

6 中药配方颗粒工艺和质量标准的研究开发（1）

570.00 375.00 195.00

7 中药配方颗粒工艺和质量标准的研究开发（2）

8 新药丹七通脉片IIb期临床研究 148.00 0.00 148.00

合计 4,775.00 2,117.00 2,658.00

②调整后的科研项目募集资金投入情况

为加快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根据实际研发需求对科研项目进行调整，上述项目后续支出使

用公司自筹资金支付，暂未使用的募资资金将投入以下科研项目中，并新增涪陵药厂为实施主体：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预计投入总额 本次募集资金投入

1 芪灯明目胶囊治疗糖尿病黄斑水肿附条件批准临床试验研究 2,833.07 1134.25

2 藿香正气口服液“以证统病”临床试验研究 1,135.00 972.75

3 罗格列酮钠片（太罗）一致性评价研究 400.00 200.00

4 配方颗粒的研究 1,800.00 351.00

合计 6,168.07 2,658.00

（3）调整后的科研项目情况

①芪灯明目胶囊治疗糖尿病黄斑水肿附条件批准临床试验研究

芪灯明目胶囊为我司研发的中药注册分类六类新药，于2017年完成了预试验，试验结果发现芪

灯明目胶囊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中的黄斑水肿部分（以下简称：DME）具有更好的疗效趋势。 2017

年公司在获得广东省中医院的伦理批件基础上，已在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指定的药物临床

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进行了临床试验信息登记。 2018年公司向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品审评中心）提请按照附条件批准上市进行临床研究和上市注册的沟

通交流申请，公司收到药品审评中心《芪灯明目胶囊沟通交流会会议纪要》，会议形成共识：同意公

司创新中药口服制剂芪灯明目胶囊治疗DME通过良好设计的临床试验，在满足相关要求的情况下，

可参照“附条件批准上市”的要求进行上市注册申请。 目前我司已启动“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安

慰剂对照评价芪灯明目胶囊治疗糖尿病黄斑水肿（DME）的52周的确证性Ⅱ期临床试验” ，已获得

部分临床单位伦理批准，启动筛选入组，预计2020年完成入组，2021年完成期中分析、临床观察，符

合“条件”的情况下提出上市注册申请。

DME属于严重疾病， 目前治疗糖尿病性黄斑水肿主要有两个手段： 激光光凝和眼内注射抗

VEGF制剂。 前者具有创伤、不可延续的特点。 后者疗效持续时间太短，需要每月注射一次才能维持

效果，可持续性差且有眼内感染风险，接受治疗的患者痛苦大，且费用较高。 DME的治疗目前国内外

尚无已上市的口服制剂，临床急需安全有效的口服制剂，芪灯明目胶囊作为口服中药复方制剂，可满

足此临床需求，填补这一市场空白。

②藿香正气口服液“以证统病” 临床试验研究

藿香正气口服液是太极集团的拳头产品，已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医保目录乙类、国家

OTC目录。 因其疗效确切、安全性好，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列为防治非典及禽流感病毒的药物名单。

藿香正气口服液处方源自经典古方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藿香正气散” ，具有解表化湿、理

气和中的功效，用于外感风寒、内伤湿滞或夏伤暑湿所致的感冒，症见头痛昏重、胸膈痞闷、脘腹胀

痛、呕吐泄泻；胃肠型感冒见上述证候者。本品应用历史悠久，临床疗效确切，对胃肠型感冒具有明显

药效，是家庭常备药品。藿香正气口服液因其液体制剂易吸收、摒弃酒精和保留挥发油成分的专利发

明金奖优势，在诸多藿香正气制剂中脱颖而出，畅销市场。

公司一直持续对该品种投入研究，先后进行了作用机理、工艺及质量标准研究，“经典中成药藿

香正气口服液的技术改造” 、“藿香正气口服液标准化建设” 、“藿香正气液大品种先进制造技术标

准验证与应用” 、“藿香正气口服液生产过程智能制造管理平台研发与应用示范” 等项目先后列入

国家及地方科技资助项目。

藿香正气口服液上市后，“以证统病”研究将开展藿香正气口服液治疗肠易激综合征（腹泻型）

和湿疹/特应性皮炎的研究， 课题完成后将为扩大该品种适应症提供临床数据支持， 可扩大使用人

群，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③罗格列酮钠片（太罗）一致性评价研究

罗格列酮钠片是涪陵药厂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物， 独家品种，

是目前中国唯一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治疗糖尿病创新药物。

涪陵药厂于2004年9月14日获得CFDA下发的罗格列酮钠原料及片剂的生产批件， 药品批准文

号国药准字H20041399 （4mg/片）。 2007年增加2mg/片规格获得批准，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74065，属于新药，化学药第二类。罗格列酮钠片是全球第一个上市的罗格列酮钠盐制剂。 罗格

列酮钠片先后获得第十届“中国专利发明金奖” 、国务院颁发的“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国家重点

新产品证书，高新技术产品认定证书，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部、国家财政部颁发的国家“十五” 重大

科技成果奖等殊荣，是国家“863计划” 重点科研攻关项目。 该产品上市10多年来生产正常、质量稳

定，无严重不良反应报告。 罗格列酮钠片入选全国医保目录（2017版）乙类品种，在罗格列酮类药品

中医院销量占比约90%，占据绝对优势。

罗格列酮钠片（太罗）一致性评价研究为产品上市后研究，完成研究后可申报认定为参比制剂

或者获得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补充批件，将大大提升本品的市场竞争力。

④配方颗粒的研究

根据国家发布的160个配方颗粒标准，公司全资子公司涪陵药厂将根据现有的研发基础，调整研

发的方向，准备首先开发以下25个中药配方颗粒，主要包括炙甘草，金银花，麸炒枳壳，黄芪，陈皮，黄

芩，白芍，川芎，姜厚朴，防风，酒萸肉，广藿香，玄参，葛根，防风，栀子，丹参，炒牛蒡子，鱼腥草，板蓝

根，天麻，川牛膝，大青叶，白芷，薄荷。

（四）鉴于上述膜分离项目和科创中心项目已变更，膜分离项目完成时间由2020年8月调整至

2020年底完成；科创中心项目由2019年底完成调整至2021年底前完成；公司“太极天胶原料养殖基

地建设项目” ，公司原计划在2019年完成，因募集资金2018年1月到位，毛驴采购工作推迟，预计在

2020年底完成。 本次延期是基于上述募投项目实际使用情况作出的审慎考虑，本次延期对公司生产

经营无重大影响。

三、变更后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本次变更后的募集资金项目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公司审慎

论证决策的结果，变更后的募集资金项目是公司生产经营必须项目。

膜分离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满足藿香正气口服液等骨干产品的生产需求，确保销售规模增长的

产能需求,同时将加快涪陵药厂龙桥新厂区建设，确保涪陵药厂新厂区搬迁。由于医药投资项目具有

长期性和变动性，会受到国家政策等诸多因素变化的影响，这些难以预知的变化因素决定了医药企

业投资效益的不确定性。

科技创新项目中科研项目变更，更符合目前市场发展情况及公司科研实际需求，提升公司新药

创新能力，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但由于药品研发的特殊性，在研发、审评、审批等多环

节也存在不确定因素。

四、尚需有关部门审批事项

1、涪陵药厂龙桥厂区膜分离项目

涪陵药厂龙桥新厂区土地权属人为涪陵药厂， 该厂区环评取得重庆市涪陵区环境保护局批准；

并已完成项目投资备案，本次项目建设不需再审批。

2、科创中心项目的科研项目：芪灯明目胶囊已由国家药品审评中心认可采用附条件批准上市的

策略进行临床试验研究及注册，根据中国相关新药研发的法规要求，新药需完成临床研究并经过国

家药品评审部门审评符合相关要求后，药品审批部门审批后方可上市。

藿香正气口服液以证统病试验研究2018年列入国家科技部“中医药现代化” 专项，需按课题任

务书要求完成项目研究及结题验收。

罗格列酮钠片（太罗）一致性评价研究为产品上市后研究，完成研究后可申报认定为参比制剂

或者获得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补充批件。

配方颗粒的研究为我司自主研发项目，完成研究后经药品审批部门备案后方可生产销售。

上述科研项目完成后，公司将根据后续报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子项目及新增实施主体和地点暨延期完成的议案》，是

按照实际使用情况进行的调整，符合募投项目的实际需求，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 本次调整，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公

司董事会审议的程序合法、有效，本次项目调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公司发展和股东权益。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募投项目调整方案。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子项目及新增

实施主体和地点暨延期完成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对部分募投项目子项目调整及延期完

成，是按照实际使用情况进行的调整，符合募投项目的实际需求，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本次项目调整，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

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发展和股东权益。我们一致

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方案。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对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保荐

机构认为：

1、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及募投项目延期完成事项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尚需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2、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及募投项目延期完成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变更后的募集资金依旧投资

于主营业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投项目延期完成事项。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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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修改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决定》（证监会公告[2019]10号），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现行《公司

章程》进行修订。 公司于2019年12月2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十四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

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四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

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五） 将股份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

券；

（六）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收购本公司股份。

第二十五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 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

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五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 可以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

式，或者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进行。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

易方式进行。

第二十六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至第（三）

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依

照第二十四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

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10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

项情形的，应当在6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依照第二十四条第（三） 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股

份，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用于收购的资金

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 所收购的股份应当1年内转

让给职工。

第二十六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 （一） 项、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

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

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可以依照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

大会的授权，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

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 10�日内注销；属于第

（二）项、 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 6�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属

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 并应当在3

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第五十二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 本公司住所地

或董事会在召开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中指定的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将

视需要提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公司为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时以召开股东大会的通

知中列明的方式确认股东身份。

第五十二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本公司住所地或董

事会在召开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中指定的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将提供

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通过上述

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第八十五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六）公司回购本公司股票；

……

第八十五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六）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

定的情形回购本公司股份；

……

第一百零四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年。董事

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

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为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

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

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

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1/2。

第一百零四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者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

前由股东大会解除其职务。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

止。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

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

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总经

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1/2。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

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及非法人分支机构的设

置；

（九）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

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

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一）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二）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三）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

师事务所；

（十四）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

作；

（十五）制订公司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重大项目的投

资方案（包括重大资产购买及出售方案）；

（十六）决定公司年度借款总额，决定公司资产用于融

资的抵押额度；决定对控股子公司贷款的年度担保总额度；

（十七）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

大会上的投票权；

（十八）提名下一届董事会候选人，根据子公司章程向

子公司股东会推荐其董事会、监事会成员；

（十九）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

职权。

……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回购公司股份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

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决定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

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及非法人分支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

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

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十六）制订公司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重大项目的投资方

案（包括重大资产购买及出售方案）；

（十七）决定公司年度借款总额，决定公司资产用于融资的

抵押额度；决定对控股子公司贷款的年度担保总额度；

（十八）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

上的投票权；

（十九）提名下一届董事会候选人，根据子公司章程向子公

司股东会推荐其董事会、监事会成员；

（二十）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

权。

……

第一百二十四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

为：传真通知；通知时限为：会议召开五日以前。 但遇有紧急

事宜时，可按董事留存于公司的电话、传真及其他通讯方式

随时通知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第一百二十四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为：传

真、邮件、电子邮件、短信息、微信或专人通知等；通知时限为：会

议召开五日以前。 参会董事无异议或遇有紧急事宜时，可不受会

议召开五日前通知限制， 可按董事留存于公司的电话、 传真、微

信、邮件、电子邮件及其他通讯方式随时通知召开董事会临时会

议。

第一百三十四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除

董事以外其他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三十四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其

他行政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现行《公司章程》其它条款不变，以上修订内容将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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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12月2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由

公司董事长提名、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罗诗遂先生担任公司

副总经理，任期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意见：经审阅罗诗遂先生的履历等材料，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条件，能够胜任公司相应职位的职责要求，有利于公司经营与发展，罗诗遂先生的提

名、聘任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罗诗遂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附：罗诗遂先生简历

罗诗遂，男，1964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生物医学博士，国家执业药师，国家执业中药师，获国

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1988年进入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曾任大输液车间副主任；1994年进

入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太极集团重庆公司副总经理、营销策划处处长、衡康公司总经理、重

庆衡康保健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重庆太极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太极集团销售总公司副总经理、重庆

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总经济师兼太极心脑事业

部总经理。 现任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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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1月1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1月10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重庆市渝北区恒山东路18号公司1201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1月10日至2020年1月1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

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子项目及新增实施主体和地点暨延期完

成的议案

√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3 关于为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中，第1、2项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第3项议案经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分别于 2019年12月26日、2019年8月16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2-3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3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

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

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

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129 太极集团 2020/1/2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到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

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0年1月9日（上午 9：30--11：30，下午 2：00--5：00）。

六、 其他事项

1、本次现场会议半天，参会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2、公司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恒山东路18号公司证券事务部。

邮编：401123

联系电话：023-89886129

联系人：林巧

传真：023-89887399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2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1月1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子项目及新增实施主体和地点暨延

期完成的议案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 关于为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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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9

年12月19日发出通知，2019年12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4人，实到董事14人。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子项目及新增实施主体和地点暨延期完成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子项目及新增实施主体和地点暨延期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01）。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弃权0票，回避0票，反对0票；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9-102）。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弃权0票，回避0票，反对0票；表决结果：通过。

三、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03）。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弃权0票，回避0票，反对0票；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召开2020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4）。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弃权0票，回避0票，反对0票；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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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次会议于2019年

12月19日发出通知，2019年12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7人，实到监事7人。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子项目及新增实施主体和地点暨延期完成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子项目及新增实施主体和地点暨延期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01）。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对部分募投项目子项目调整及延期完成，是按照实际使用情况进行的调

整，符合募投项目的实际需求，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次项目调整，未

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发展和股东权益。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

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7票，弃权0票，回避0票，反对0票；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9-102）。

表决情况：同意7票，弃权0票，回避0票，反对0票；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26日


